
2020 太平洋 falifali 音樂節-原住民族樂團族語創作大賽 

報名簡章 
壹、 目的 

    花蓮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好山好水、景色宜人享譽國際，縣內 6大 

      原住民族阿美族、太魯閣族、布農族、噶瑪蘭族、撒奇萊雅族及賽德克族等， 

      具有豐富及濃厚的原住民文化氛圍，成為花蓮重要的文化資產，鼓勵熱愛音 

      樂的原住民朋友展現音樂創作力。透過音樂賽事，提供音樂人才創作及演出 

      的舞台。 

貳、主辦單位：花蓮縣政府 

參、參賽資格 

一、 參賽樂團須為 2人以上，團員至少 1/2 以上具原住民身分：具原住民身分者

至少 1人設籍本縣。 

二、 未有唱片公司或經紀事務單位合約之團體。 

三、 每人以報名參加一組樂團為限，請勿重複參賽，違者取消參賽資格。 

肆、作品形式 

一、 本賽事為原創音樂競賽，參賽曲必須是參賽樂團的原創作品，作品相關形式規

定如下： 

(一) 參賽創作曲：原創作品 1首，歌詞語言以族語或中文為主，為鼓勵族語創

作，初選時將視族語歌詞比例及內容加分，實際加分機制由評審團訂定之。 

(二) 創作皆不限音樂類型及表演形式，惟應同時包含詞曲創作，僅以詞、曲或

虛詞呈現則不予受理。 

伍、活動期程 

一、 報名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09 年 10 月 16 日(星期五)止。 

二、 初選：由評審團就報名團隊作品檔案，選出 10 組團隊進入決賽，入圍名單由

本府另行公告，若參賽隊伍不足一定組數，主辦單位得擇優數組進入決賽。 

三、 決賽(現場演唱)：預訂於 109 年 11 月 21 日(星期六)辦理，地點另行公告及通

知。 

陸、 評選標準：由音樂藝術界專業人士具備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及族語專業人士 5 人擔

任評審，其標準如下： 

一、 初選： 

(一) 整體演出表現(歌唱及演奏技巧、詮釋、團隊默契)50。 

(二) 詞曲 50。 

二、 決賽： 

(一) 整體演出表現(歌唱及演奏技巧、詮釋、團隊默契)50。 

(二) 詞曲 30。 

(三) 舞台魅力(獨特性、臺風)20。 

柒、 獎項及獎金如下： 

一、 冠軍一名：獎金新臺幣 12 萬元。 

二、 亞軍一名：獎金新臺幣 6萬元。 

三、 季軍一名：獎金新臺幣 3萬元。 

四、 入圍團隊頒發獎金：新臺幣 1 萬元。 



捌、報名須知 

一、 至本處官網下載並填妥報名表(附件 1)，切結書(附件 2)及授權使用同意書(附

件 3)由創作者簽章，權利與義務(附件 4)由樂團代表簽章，於報名截止日前連同

以下資料一併提供： 

(一) 參賽作品(Demo 帶或音樂檔)。 

(二) 歌詞(含族語歌詞應另附中文翻譯稿)。 

(三) 曲譜（得自行決定是否檢附供評審團參考，無則免。） 

(四) 具原住民身分者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 參賽者於參賽作品寄出前應詳加檢查；收件後，發現參賽作品音檔品質不良有

礙判讀、資料不齊或其他情事者，得通知參賽者限期補正，並以 1 次為限；屆期

不補正或補正不完全者，不列入評選。 

三、 報名方式： 

(一) 郵寄報名：將親簽之報名表件(附件 1-4)及 Demo 帶或音樂檔郵寄至「原住

民行政處部落經濟科王先生收（地址：97001 花蓮市府前路 17 號）」，並於信

封上註明「報名 2020 太平洋 falifali 音樂節-原住民樂團族語創作大賽○

○○樂團」，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二) 電子郵件報名：將親簽之報名表件掃描檔及音樂檔案連結，以電子郵件方

式寄至「ts8420200@gmail.com（原住民行政處部落經濟科王先生收）」，並

於主旨上註明「報名 2020 太平洋 falifali 音樂節-原住民樂團族語創作大

賽○○○樂團」。 

玖、決賽須知 

一、 初選由評審選出 10 組(或擇優組數團隊)進入決賽，決賽入圍者將以電話及電

子郵件通知，決賽順序及決賽評分標準由主辦單位另行公布於「花蓮縣政府原住

民行政處」官網。 

二、 參賽者須依照主辦單位通知時間完成報到，比賽時，唱名三次未上臺者視同棄

權。 

三、 表演內容不得公然猥褻等違背善良風俗，違者取消參賽資格，概不計算成績。 

四、 賽事完畢後立即公布名次，得獎樂團務必派團員代表至少 1 名上臺領獎。 

五、 決賽演出曲目為參賽創作曲 1 首。 

壹拾、注意事項 

一、 參賽曲目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應為參賽樂團團員自行創作，不得為改作之作品（例如翻譯、改編作品）。 

(二) 未有於當年度比賽入圍名單公告日前為行銷用途目的之公開播送、公開演

出或將參選作品公開發行。 

(三) 歌詞內容不涉及色情、暴力、歧視、誹謗、妨害善良風俗，或違反法律規

定。 

(四) 參賽者須保證所提供之演出內容及作品，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若有任何第三者主張受侵害之事，參賽者需自負法律責任。同時，主辦單位

將取消得獎資格，得獎者應無條件繳回已受領之獎金及獎盃。 

(五) 未有於當年度比賽頒獎前將參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獨家、專屬授權或讓與

第三人，致主辦單位無法利用之情事。 

(六) 無經法院判決確定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 



二、 參選作品有違反上開規定之一者，應不予受理；入圍名單公布後、頒獎前發現

者，應撤銷入圍者資格；頒獎後發現者，主辦單位應撤銷得獎者（包括獲入選獎

者，以下同）資格，並得對得獎者求償主辦單位發行之入圍作品專輯修正、銷毀

等費用；得獎者應無條件繳回已受領之獎金及獎座。 

三、 授權及配合推廣義務 

(一) 於公布入圍名單後，入圍者應配合主辦單位規劃，協助有關入圍、決賽及

頒獎等重要相關訊息之揭露與宣傳。 

(二) 入圍決賽者須授權主辦單位或其授權之人得分別永久無償在非商業性用途

下將該作品錄製成 CD 專輯或音樂錄影帶（MV）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

編輯、公開演出，並於無線、有線、衛星之類比及數位電視頻道、廣播電臺、

電影院、集會場所及電腦網路上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 

四、 本活動頒發之獎金將依所得稅法扣繳百分之十。 

五、 本簡章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處解釋。 

壹拾壹、 活動洽詢窗口 

一、 主辦單位：花蓮縣政府原住民行政處 

二、 承辦窗口：部落經濟科 王先生 

三、 連絡電話：03-8227171 分機 285 


